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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制冷、空调设备一般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功率在5kW以上的，由工厂组装成套和散装成套的船用氟利昂
制冷、空调设备。

  船用条件

1.1 倾科与摇摆

1.1.1 长期横倾:150，长期纵倾:5.,

1.1.2 横摇:22.5.;纵摇:7.50,

1.2 环境条件

1.2.1 环境空气温度:46̀C (319K)。

1.2.2 空气相对湿度:《95呱。

1.2.3 有凝露、盆雾、油雾、霉菌。

1.3 空调装置设计大气条件

1.3.1 夏季

  主要条 件:

  室外干球温度:351C. (308K)。

      相对湿度:70,7o.

  室内干球温度:29C (302K)。

      相对湿度:500/0,

  辅助条件:

  室外干球温度:281C (301K)。
      相对湿度:80 %.

  室内干球温度:24C (297K)。
      相对湿度:50%,

1.3.2 冬季

  室外干球温度:一20C (253K)。
      相对湿度:50%a,

  室内干球温度:22C (295K)。
      相对湿度:5001o,

1.4冷却水温度
  远洋海域:32C (305K);

  近海海域:30C (303K)，
  沿海海域;30C (303K)，

  内河流域:33.50 (306.5K)。

制冷荆

  2.1使用的制冷剂有Rll (CC13F) , R12 (CC12F.) , R22 (CHCIFZ) ,R502 : R22(48.8%)/

R115 (C,CIF,51.2肠)的共沸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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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灌的氟利昂应有化验报告单或符合有关标准的合格证。

制冷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冷 *

一巡
R11 R12 R22 R 502 

 
一熬

外 观

气 朱

纯 x %

蒸发残合 pp-

酸分(HC1) pp二

水分 pp.

无色透明

无 异 臭

99。5以上

20以下

2以下

25以下

无色透明

无 异 臭

99.5以上

20以下

1以下

10以下

无色透明

无 异 臭

99.0以上

30以下

2以下

25以下

无色透明

无 异 臭

99.0以上

30以下

2以下

25以下

2.4 制冷系统中应设有水分指示器和千燥器或除水设备。

3 润滑油

  3.1制冷压缩机用润滑油应符合SY 1213-79《冷冻机油》18号,25号、30号和有关标准的40号
的油品规格。

  3.2 封闭式制冷压缩机用润滑油在间隔为2.5mm、油温25℃时，耐电压绝缘性能应不低于25kV,

4 电动机

4.1

4.2

4.3

电动机应能在50Hz, 380V三相或者在60Hz, 440V三相电源情况下正常工作。
电动机应符合有关YSR系列封闭式制冷机用耐氟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的规定。
电动机还应符合有关Y-H系列船用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的规定。

阁门管件

.1 阀门一般为焊接型、有背密封.其结构为无填料函阀或有封紧盖的软填料阀。

  管系的设计、选材、加工等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1983

(以下简称《船规》)第二篇第二章中1级管系的规定。
  垫片、填料材料应耐氟利昂和油混合物的腐蚀。

  系统中除必须留的接头外.其余管件阀门接头应焊接连接。钢管使用电焊，铜管使用硬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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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和安全膜片以及压缩机安全机构

  6.1安全阀和安全膜片

  6.1.1压缩机安全阀或安全膜片应装设在压缩机排气端截止阀前。制冷剂在排气压力过高时，经安
全阀回到吸入端。

    压缩机功率在iokW以下时可以不设安全阀或安全膜片。

  6.1.2制冷系统的所有压力容器均应装设串连安装的安全膜片和安全阀。

    上述容器的容积在100L以下者，可采用熔点为制冷剂在设计压力下所对应的饱和温度加201C (20
K)的易熔塞代替安全膜片和安全阀。

  6.1.3安全阀和安全膜片的开启或爆破压力应符合以下规定.

  6.1.3.1压缩机排气端安全阀或安全膜片的开启或爆破压力应不大于压缩机最大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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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压力容器的安全阀或安全膜片的开启或爆破压力应不大于设计压力。

6.2 制冷、空调设备的制冷压缩机应设置下列安全机构:

6.2.1 制冷压缩机吸入侧压力过低时，自动停止压缩机。
6.2.2制冷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或冷凝压力过高时，自动停止压缩机。

6.2.3 制冷压缩机润滑油压力过低时，自动停止压缩机。

了 受压容器及其他辅助设备

  了.1钢质焊接圆筒形受压容器，应符合《船规》第二篇第六章、第七篇第五章以及第八篇第四章有

关1级受压容器的规定和按标准《制冷用压力容器技术条件》的规定。

    若受压容器的筒体由钢管制造，则此钢管应为无缝钢管。
  7.2 冷凝器的换热管和管板材质应符合 《船规》第八篇第九章第五节的有关要求，或者应用其他经

过验船部门同意的耐蚀材料制成。

载冷齐J为水的制冷装置蒸发器应有防冻措施。
其他辅助设备如油分离器、过滤器、干燥器等应符合 《船规》第四篇第二章第 三节 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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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设备和仪表

  8.1 设有自动控制的制冷、空调设备，应有手动控制机构。

  8.2 电气设备和仪表应符合本标准第1章中1.1条和1.2条的规定和有关船用低压电器基本技术要

求的规定。

  8.3 电气设备和仪表应能承受船舶正常营运所产生的振动和冲击。
  8.4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标志应按《船规》第三篇第一章第三节的有关规定。

  8.5 电气设备应可靠接地，带电部件与其他非带电金属部件之间的热态绝缘电阻应大于2 MO,

9 隔热材料

  9.1 隔热材料应为无毒、无异味、不易变质、不吸潮和自熄型。
  9.2 隔热材料应敷设整齐，填充密实，包扎牢靠、包覆严密。

  9.3 隔热材料外面应加防潮保护层，表面不应凝露。

附加 说明:

本标准由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金禄。


